


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附件一     105 年度彰化縣住宅屋頂綠美化比賽實施細則 

一、實施辦法： 

(一)採自由報名參加，以透天住宅（別墅、農舍、店舖住宅等）之屋頂綠美化為限， 

每戶限投一件。 

(二)參賽方式： 

1. 參賽者填妥報名表資料填寫並簽完名後，連同案件相片於民國 105 年 8 月 1

日~105 年 9 月 30 日前郵寄（或親自送）至收件單位(彰化縣建築師公會：

彰化市南郭路一段 63 之 9 號 6 樓）,如有電子檔案並 e-mail 至收件單位

（charch.ch01@msa.hinet.net）。 

2. 作品格式：將參與評審之屋頂綠化實例，以清楚之相片黏貼於 A4 紙張，每

案至少 4張，最多不超過 8張，如附件所示。 

3. 彰化縣建築師公會於接受報名參賽之案件後，於截止後由評審委員先進行初

步之審查，選定優秀作品數名，再由評審委員到現場進行會勘後，評定名次，

擇期舉辦頒獎典禮暨宣導說明活動，並邀具有綠建築背景之專家學者進行有

關指導及說明。 

(三)報名收件截止日期：民國 105 年 8 月 1 日~105 年 9 月 30 日前以郵戳為憑(亦可

親送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(彰化市南郭路一段 63 之 9 號 6 樓) 。 

 (四)評審委員：由承辦單位禮聘具相關學養委員擔任。 

(五)評審重點：屋頂綠美化之創意構想及後續維護之困難與否進行審查。 

(六)作品講評：民國 105 年 10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0分起。 

(七)作品講評地點：彰化縣政府第一行政大樓 1樓視聽簡報室(彰化縣彰化市中 

山路二段 416 號)。 

(八)作品頒獎日期：與得獎人確認後另行通知。 

(九)頒獎典禮地點：另訂。 

  

二、案例格式：詳如後附。 

   

三、相關事項： 

(一) 作品一經遞交於比賽頒獎後 1個月內得向彰化縣建築師公會索回(第一名除外 

)，如超過期限一概不發還，參賽者必須自行保存比賽作品之副本，且必須遵

守辦理單位及評審的決定，不得有異議。 

(二) 參加者必需同意所有遞交作品之版權，屬於主辦單位所有。 

(三) 主辦單位保留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利，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權。 

(四) 主辦單位有權於評審過程中，對於參與評選之作品進行拍攝，以利後續展覽之

用，並無須繳付任何費用給予參賽者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參賽作品資格及拍攝展示權讓與同意書 

 

立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同意遵守「105 年度彰化縣住宅屋頂

綠化比賽實施細則」各項規定。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為個人住宅之屋

頂綠美化，且無抄襲之情事。若有抄襲不實者，如遭受檢舉或產生糾

紛爭議，經查證屬實，本人自負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律責任。 

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拍攝本案屋頂綠美化相片，以利後續展覽之

用，並無須繳付任何費用給予參賽者。且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推廣

利用，包括以任何形式行使重製、編輯、改作及公開陳列、展示、印

製、光碟、宣傳品設計、量產、上載網路及建置於網際網路公開傳輸

等方式，不限地域、時間、次數利用本著作。本主辦單位並得再授權

他人為上開方式之推廣利用。 

   

 

 

立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聯絡電話： 

連絡住址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 

105 年度彰化縣住宅屋頂綠化比賽報名表 
 

 
報名方式： 

◎參賽者填妥報名表資料（含身份證）簽完名後，連同參賽之作品 e-mail（或       

親自送）到收件單位，如有電子檔案並 e-mail 或送至收件單位。 

收件單位：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電子信箱：charch.ch01@msa.hinet.net 

洽辦人員：施淑櫻 

 

◎參賽者應繳交｢參賽作品資格及拍攝展示權讓與同意書｣一份。 

◎如為承租戶，應取得房屋所有權人簽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姓    名  身份證字號  

住    址 
□□□□□ 
 

聯絡電話 
住家： 

辦公室： 
聯絡手機  

電子信箱  

房屋所有權人 （親自簽名） 身份證字號  

作品編號：(收件單位填寫) 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 
相片黏貼表：(本表格自行複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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